2025年度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梅市府办〔2018〕3号) “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运营补贴,运营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县(市、区)财政各负担50%”。因此，对符合养老机构给予运营补贴补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梅市财社〔2025〕97号文拨入17.48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用于我市养老机构2024年下半年运营补贴市级补助资金8.9850万元；2025年上半年运营补贴市级补助资金8.5000万元，以上共计17.485万元。已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等待国库拨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社〔2017〕237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4〕70号）、《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健全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建立资金管理台账，加强资金拨付的时效性、公开性、透明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给予运营补贴，满足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求。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满分25分，自评得分25分）

7间民办养老机构2024年下半年运营补贴市级补助资金8.9850万元；2025年上半年运营补贴市级补助资金8.5000万元，以上共计17.485万元。

质量指标。（满分25分，自评得分25分）

对符合运营补贴的养老机构进行补贴。

时效指标。（满分25分，自评得分20分）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正等待国库拨付。

成本指标。（满分10分，自评得分10分）

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做好相关资金资金测算工作，合理使用资金。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对符合条件的民营养老机构进行运营补贴，有效减轻民营养老机构运营经济负担。

（2）社会效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完善机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升了他们幸福指数。
（3）生态效益。无

（4）可持续影响。有效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养老机构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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